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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农获赔偿
心里乐开花
——白沙打安镇胶农
喜获赔款

2018年10月17日，是第五个国
家扶贫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
可程村口的天然橡胶收购点，胶农三
三两两看着手机交头接耳，脸上喜洋
洋，心里乐开花。村民符进重上前指
着自己手机显示“一卡通”1181.17元
的数字笑得合不拢嘴，这个数字是他
刚刚收到保险公司支付天然橡胶收
入保险的赔款。

白沙是海南省深度贫困县，民营
橡胶种植面积63万亩，年产干胶2万
多吨，农村人均橡胶保有量居全国前
列，橡胶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的占
比高达60—70%。近些年来，由于橡
胶价格的持续低迷，给胶农的经济收
入造成极大伤害。为此，白沙县委、县
政府积极推动实施天然橡胶价格收入
保险全覆盖战略。今年4月16日，白
沙县人民政府与海南人保财险海南省
分公司共同签署了保险协议,为白沙
打安镇的全体胶农办理了天然橡胶价
格（收入）保险，成为全国第一个投保
天然橡胶收入型保险的乡镇。

白沙打安镇有15263人口，其中
种植橡胶的有13635人，占总人口的
87%；种胶贫困户4763人，占种植橡
胶人数的 34.9%；橡胶种植面积 7.2
亩，开割面积4.6万亩，橡胶总产量占
全县的14%，是全县种植橡胶面积较
大的乡镇。全镇参加天然橡胶价格
（收入）保险的胶农有2777户，其中贫
困户有874户，承保橡胶面积约4.6万
亩，全年保费合计442.7万元。胶农
个人自缴44.27万元，承保年产量为
2767吨。保险的目标价格为每吨1.6
万元，保险费率为10%，投保的保费
由胶农个人与政府共同承担，其中胶
农个人自缴10%，县政府给予90%的
财政补贴，使这个试点项目顺利落地
实施。

保险的赔付分两个时段兑现。第
一时段为4月16日至8月20日，第二
时段为8月21日至12月30日。今年
的第一时段的赔付到期之后，人保财
险海南省分公司主动与投保胶农做好
销售数量的核实工作，经统计第一期
的赔款金额为270多万元。经公示之
后，缴交保费胶农的赔款全部到账。

为进一步创新财政金融扶贫方式，
助力我省天然橡胶产业脱贫攻坚工程，
确保决胜期全省贫困胶农顺利脱贫，实
现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
标，根据我省产业脱贫有关工作部署和
农业保险工作安排，结合我省橡胶产业
发展实际，制定保险行动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
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原则，通过支持
建档立卡贫困胶农参加天然橡胶价格
（收入）保险，切实解决胶农因价格持续
低迷致贫、返贫或难以脱贫的问题，帮助
贫困胶农提高收入、脱贫致富，促进我省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二、目标任务
在借鉴和稳步推进白沙、琼中等市

县“保险+期货+扶贫”试点工作的基础
上，建立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制度，
2018年在全省范围内推开天然橡胶价
格（收入）保险制度，并不断提高贫困胶
农参保率，力争2019年底实现贫困胶农
参保全覆盖，2020年进一步健全制度，
形成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助力脱贫
攻坚的长效机制。

三、工作措施
（一）积极宣传，发动建档立卡贫困

胶农参加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
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是我省脱贫
攻坚的一项重大行动和改革举措。各
市县政府和保险机构要积极宣传发动，
通过召开推动会、扶贫电视夜校、网站、
电视广播、报刊、微信公众号、广告车巡
回展览、LED宣传屏幕展示等方式，向
社会各界宣传橡胶价格（收入）保险知
识和政府的强农惠农政策，尽量让包括
贫困农户在内的广大胶农“户户知晓”，
吸引广大胶农特别是贫困胶农踊跃参
加到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中来。
（市县政府、省扶贫办、省农业厅、省财

政厅、省人保财险公司）
（二）拓宽资金来源，保障建档立卡

贫困胶农参加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
险。建档立卡贫困胶农参加天然橡胶价
格（收入）保险所承担的自缴保费部分，
由市县政府多渠道筹措资金，按有关规
定统筹社会捐（赠）资金、省和市县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予以解决，做到应保尽保，
实现贫困胶农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
全覆盖。各级财政部门对开展天然橡胶
价格（收入）保险所需的财政保费补贴资
金和工作经费要纳入各级政府预算足额
安排，为保险脱贫行动提供稳定资金保
障。（市县政府、省财政厅、省农业厅、省
扶贫办、省物价局）

（三）摸清底数，采取便捷方式方便广
大贫困胶农参加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
险。首先，各市县政府对本地区贫困胶农
的天然橡胶种植情况开展专项排查摸底
行动，并进行登记造册，登记内容包括并
不限于如下信息：农户姓名、公民身份证
编码、橡胶种植亩（株）数、已开割株数、是
否贫困户（以建档立卡为准）、“一卡通”银
行卡账号、是否具有劳动能力、有无参保
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意愿等，为深入
开展天然橡胶产业脱贫工程保险行动夯
实基础。其次，市县政府和保险机构要做
好承保资料的收集和核验工作，确保我省
建档立卡贫困胶农全部参加天然橡胶价
格（收入）保险。参保方式由保险机构与
市县政府结合工作实际确定，并规范保单
设计，确保保单通俗易懂。（市县政府、省
农业厅、省扶贫办、省人保财险公司）

（四）建立天然橡胶价格信息监测发
布机制，提高价格信息公信力。各市县
要在省物价局的统一指导下，根据各乡
镇橡胶种植、收割规模等情况，选取若干
个具有代表性的监测乡镇进行价格监测
布点，安排采报价员进行实地价格监
测。价格监测发布工作应覆盖每年的天
然橡胶收割上市季节（4月至12月）。价
格监测数据采集和发布由物价部门负
责。（省物价局、市县政府）

（五）保险机构要主动服务，切实提高

对贫困胶农的保险服务质量。保险机构
要在各市县的支持下，大力健全农业保险
基层服务体系，更新和壮大村级协保协赔
员队伍，完善保险服务，方便贫困胶农就
近参保和快捷理赔，切实增强保险获得
感。保险机构要加快制定和完善天然橡
胶价格（收入）保险承保、理赔业务流程，
明确投保主体和单位，主动同镇、村干部
和扶贫部门做好对接，摸清和核实参保信
息，按照一村（镇、县）一档原则建立和完
善贫困胶农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工
作台账，做到保险凭证、兑现赔款落实到
投保农户，确保贫困胶农及时获得保险保
障。（省人保财险公司、海南保监局、省农
业厅、省扶贫办、市县政府）

同时，继续稳步推进“保险+期货+
扶贫”试点工作。在进一步完善“保险+
期货+扶贫”模式的基础上，积极争取上
海期货交易所继续在白沙、琼中、保亭、
五指山、临高等贫困市县稳步推进“保
险+期货+扶贫”试点，促进试点地区贫
困胶农提高收入水平。

四、行动要求
（一）高度重视，统筹推进。市县政府

要高度重视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脱
贫行动这项工作，认真按照行动方案各项
要求，组织市县相关部门和保险经办机构
制定实施方案，充分调动贫困胶农割胶积
极性，确保此项行动取得明显效果。省农

险办（设在省财政厅）、省扶贫办、省物价
局、海南保监局、省农业厅等部门要按照
本方案的工作要求，加强对市县相关部门
的对口业务指导，上下联动，形成合力。
对推动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脱贫行
动的好经验、好做法和先进典型，要加大
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二）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市县扶
贫部门要牵头做好建档立卡贫困户橡胶
种植面积、产量、分布等基本信息的登记
造册工作，制定贫困胶农年度保险行动
计划，协助保险机构核实脱贫对象的参
保信息等。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要协助保
险机构做好参保面积（株数）审核、出险
鉴定、勘查定损、测产等工作。市县价格

主管部门要协助省物价部门做好天然橡
胶市场收购价格信息的定期采集和发布
工作。市县财政部门要做好保费补贴资
金的筹措、审核和拨付工作，会同农业农
村、扶贫等部门监督财政资金规范使
用。海南银保监部门负责加强行业监
管，指导和监督保险机构依法合规开展
业务。保险机构要根据贫困胶农参保情
况和物价部门发布的价格信息，及时做
好核赔工作并履行赔付义务，让贫困胶
农真正受益。

（三）加强考核，强化担当。保险机
构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发挥保险“稳定
器”作用，主动配合市县政府相关部门制
定贫困胶农参加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
险的方案，明确参保时间、目标。省人保
财险公司要建立对下属市县保险机构的
考核机制，将考核结果情况报送给省打
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和省农险
办。各共保体成员单位要加强与省人保
财险公司的协作配合，及时划转共保费
与应分摊的赔款，不得拖欠推诿。保险
机构要加强信息公开，实施阳光作业，落
实“五公开”（惠农政策公开、承保情况公
开、理赔结果公开、服务标准公开、监管
要求公开）“三到户”（承保到户、查勘定
损到户、赔款到户）原则，按要求制作并
公示投保明细清单，坚决防止一户多保、
一地多保和重复投保等情况发生，确保
财政资金安全和规范使用。

（四）持续督导，提高绩效。省、市县
农险办要对保险机构的推进工作情况进
行跟踪问效，并对保险赔付情况进行抽
查考核，严惩应赔未赔、惜赔、拖赔等行
为，维护贫困胶农的合法权益。市县打
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要将贫困胶农参加
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情况作为一项
督查内容，不定期督查落实，将结果报送
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和省农
险办，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或查处。省农
险办、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海南保监局要加强日常监管，对工作推
进不力的市县和保险机构要进行通报，
建立奖惩机制，督促工作落实。

一、什么是天然橡胶价格（收入）
保险？

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是以橡

胶干胶为标的、以“价格指数”为赔付依

据的一种农业保险创新型产品，是对橡

胶生产经营者因市场价格大幅波动，橡

胶价格低于既定价格或价格指数造成

的损失给予经济赔偿的一种制度安排。

二、投保与理赔的业务操作如下：

1、海南省的天然橡胶价格（收入）

保险的适用条款为：海南人保财险上

报总公司审批并获海南保监局核准的

《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条款》。

2、目标价格与费率

按海南省胶农割胶的平均成本以

及开割意愿，报经海南省农业保险工

作领导小组审定，每公斤天然橡胶保

险的目标价格为干胶15元，保险的费

率按12%收取。

3、保险标的与产量

由于海胶集团的橡胶已实行统

保，本保险标的以民营橡胶为主，按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专家的

产量测定，每亩天然橡胶以33株为基

数计算，保险的平均产量为60公斤。

4、保额与保费计算

1、保险金额计算：每亩保险金额=

目标价格（15元/公斤）×约定亩产量

（60公斤/亩）=900元/亩。

2、保险费率计算：每亩保险费=每

亩保险金额（900元/亩）×保险费率

（12%）=108元/亩。

5、保险的财政补贴

按《2018 年海南省农业保险工

作实施方案》的规定，天然橡胶价格

（收入）保险纳入了财政补贴的范

畴，省级财政给民营橡胶的保费补

贴为 30%，要求各市县级财政给保

费补贴 30%，胶农自缴保费的比例

为40%。海胶集团天然橡胶收入保

险的保费财政补贴为 40%，自缴保

费的比例为 60%。此外，鼓励各市

县因地制宜调整财政补贴与个人缴

费的比例。

6、投保手续的办理

由人保财险与各乡镇配合开展胶

农投保信息的登记，如胶农姓名、公民

身份证号码、橡胶种植亩（株）数、已开

割株数、银行“一卡通”的账号等，经公

示后，签单确认承保。

7、保险期限与责任

保险的期限一般为一年，具体起

始日期以合同载明为准，在保险期间

内，可按四个约定周期分出保单，产

量根据分段计算确定。保险责任为：

当被保险人收割销售天然橡胶的价

格低于约目标价格时，保险人按照本

保险合同的约定的价格区间给予经

济赔偿。

8、橡胶月产量约定

我省天然橡胶的每月平均产量，按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专家提

供的数据，橡胶每月的产量按以下约定占

比计算，作为约定周期内产量赔付的依

据。详见下表：

级距数

1

2

3

4

5

6

7

8

9

实际平均收购价格

[14000，15000]

[13000,14000]

[12000,13000]

[11000,12000]

[10000,11000]

[9000,10000]

[8000,9000]

[7000,8000]

[0,7000]

实际平均收购价格与目

标价格的差额

[0,1000]

[1000,2000]

[2000,3000]

[3000,4000]

[4000,5000]

[5000,6000]

[6000,7000]

[7000,8000]

[8000,15000]

赔付比例

40%

45%

50%

55%

60%

70%

80%

90%

100%

绝对免赔额

0

50

150

300

500

1000

1600

2300

3100

月份

亩产量

占比

1 月

0.6

1%

2 月

-

-

3 月

-

-

4 月

1.2

2%

5 月

6

10%

6 月

7.2

12%

7 月

6

10%

8 月

7.2

12%

9 月

7.8

13%

10 月

9

15%

11月

8.4

14%

12 月

6.6

11%

合计

60

100%

9、橡胶销售与登记

投保胶农收割的胶水在销售时，
须在收购商处据实登记销售的价格
与数量，在纳入人保财险收入保险数
据管理系统管理的销售点，登录时输
入信息要准确，以便后台收录。

10、胶价监测与发布

天然橡胶价格的采集与发布实
行全省联网，市各销售网点的收购价
格，由省与市物价局共同监测，每周
逢1逢4采价，并在县政府网站上发
布，作为保险赔付的依据。

11、赔款计算与赔付
保险公司的理赔，按橡胶地头收

购价格的平均值与保险目标价格的
差额比例赔偿。赔款金额经公示确
认无误，直接打入胶农银行“一卡通”
账号。保险赔款计算如下表：

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赔付比例计算准表

天然橡胶每月约定亩产量（公斤/亩）

海南着力推动
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全覆盖

橡胶林里橡胶长势喜人。 李想 摄

海南省天然橡胶产业脱贫工程保险行动方案
（2018年-2020年）

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投保指南

天然橡胶是海南一张靓丽的名片。
目前，全省种植天然橡胶面积有813万亩，
民营与国营橡胶的种植面积各占一半。
橡胶从业人员达200多万人，其中胶农有
75万人，全年橡胶产量约36万吨，占全国
总产量的42%，占世界总产量的3.3%。

天然橡胶是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近
几年，天然橡胶的价格持续低迷，从2011
年2月初的每吨43500元/吨，跌至目前的
11000元/吨左右，跌幅高达75%，给我省
的橡胶产业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导致产
值大幅下降，种植户出现弃割弃管，经济
收入缩水，砍胶改种的现象时有发生，严
重制约了我省橡胶产业的稳定发展。

在《国务院关于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
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指导意见》
中，要求海南要规划建设840万亩天然橡
胶生产保护区，全省扩大种植面积30万
亩，为此，国家农业部拨付1.8亿元专款，
用于加强保护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天然
橡胶作为我省农业的支柱产业，正面临着
胶价下行与扩大种植规模的双重压力。

为推动稳定天然橡胶价格战略
的实施，省委、省政府坚持问题导向，
围绕产业发展的瓶颈发力，补足胶价
低迷的短板，确保胶农通过割胶增加
收入。今年3月，省农业农村厅（原省
农业厅）组织海南人保财险与农业部
专家组一行，前往白沙开展天然橡胶
价格收入保险的调研。4月，人保财险
与白沙县政府在打安镇试点开办了天
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8月中旬，省
政府印发了《2018年海南省农业保险
工作实施方案》，将项目纳入了农业政
策性保险的范畴。8月下旬，省农业保

险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全省天然橡胶价
格（收入）保险培训暨推动大会，统一
部署推动实施。9月上旬，省委省政府
印发了《海南省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
行动计划》，全省迅速掀起保险行动的
新高潮。

我省推动实施的天然橡胶价格（收入）
保险纳入了政策性补贴的范畴，在省政府
出台《2018年海南省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
案》中规定：省级财政给民营橡胶的保费
补贴为30%，要求各市县级财政给保费补
贴30%，胶农自缴保费的比例为40%。海
胶集团天然橡胶收入保险的保费财政补贴
为40%，自缴保费的比例为60%。为了减
轻胶农的缴费负担，省财政厅与省扶贫办
印发了《海南省天然橡胶产业脱贫工程保
险行动方案（2018年-2020年）》（琼财债
〔2018〕1336号），要求各市县适当提高天
然橡胶收入保险的财政补贴比例，对建档
立卡贫困户的缴费问题，由各市县财政在
扶贫专项资金中统筹解决。实施方案出台
后，海胶集团先拔头筹，由省财政保费补贴
40%，将其年产的11万吨天然橡胶，交由
海南人保财险签单主承保，实现了国营天
然橡胶价格保险的全覆盖。

天然橡胶价格保险是全省推动实
施的重大民生工程，在省农业保险工作
领导小组的指导下，省农业、扶贫、价
格、金融、银保监等部门与人保财险海
南省分公司携手，群策群力，积极谋划，
全力打通民营橡胶价格保险实现全覆
盖的“最后一公里”。人保财险海南省
分公司作为全省种养业共保体的主承
保人，在认真总结在白沙县开展收入保
险试点的经验的基础上，精心设计《天
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条款》，按胶农
对割胶的收入预期，将保险的目标价
格，锁定在每公斤干胶15元，保险的费
率为12%。保险的理赔业务操作流程，
与省物价部门的橡胶价格采集与发布
制度相配套，以其发布的价格作为保险
赔付的依据，按橡胶地头收购价格的平
均值与目标价格的差额比例赔偿。同
时，明确要求投保的胶农在售橡胶时，
要据实准确登记销售的数量，妥善保存
凭证以便届时索赔。

全省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培
训暨推动大会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先行先试，对全县民营橡胶种植户
参加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的保费
实行财政全部补贴，其中，省级财政保
费补贴为 30%；县级财政保费补贴为
70%。截至目前，琼中参加保险的胶农
7088户，其中贫困户1505户；全部参保
面积126306亩，其中贫困户17132亩。橡胶树林里，胶工忙割胶。 阮琛 摄


